
附件 1

山东省“两高”项目管理目录

（2022 年版）

序号
产业分

类
产品 核心设备

对应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及代码

大类 中类 小类

1 炼化

汽油、煤油、柴油、燃料

油、石脑油、溶剂油、润

滑脂、液体石蜡、石油气、

沥青及其他相关产品

一次炼油（常减

压）、二次炼油（催

化裂化、加氢裂

化、催化重整、延

迟焦化）、乙烯装

置、PX装置

石油、煤炭及

其他燃料加

工业（25）

精 炼 石 油产

品制造（251）

原油加工及石

油制品制造（2

511）

乙烯、对二甲苯（PX）

化学原料和

化学制品制

造业（26）

基 础 化 学原

料制造（261）

有机化学原料

制造（2614）

2 焦化 焦炭 焦炉

石油、煤炭及

其他燃料加

工业（25）

煤炭加工（25

2）
炼焦（2521）

3
煤制液体

燃料

煤制甲醇

煤气化炉、合成塔

石油、煤炭及

其他燃料加

工业（25）

煤炭加工（25

2）

煤制液体燃料

生产（2523）

煤制烯烃（乙烯、丙

烯）

煤制乙二醇

4 基础化学 氯碱（烧碱） 电解槽 化学原料和基 础 化 学原无机碱制造（2



原料 化学制品制

造业（26）

料制造（261）612）

纯碱 碳化塔
无机碱制造（2

612）

电石（碳化钙） 电石炉
无机盐制造（2

613）

醋酸 醋酸氧化塔
有机化学原料

制造（2614）

黄磷 黄磷制取设备

其他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26

19）

5 化肥

合成氨、氮肥（尿素）合成氨装置
化学原料和

化学制品制

造业（26）

肥料制造（26

2）

氮肥制造（26

21）

磷铵、磷肥 氨化装置
磷肥制造（26

22）

序号
产业分

类
产品 核心设备

对应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及代码

大类 中类 小类

6 轮胎
斜交胎、子午胎、摩

托车胎等
密炼机、硫化机

橡胶和塑料

制品业（29）

橡 胶 制 品业

（291）

轮胎制造（29

11）

7 水泥

水泥熟料 水泥窑

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30）

水 泥 石 灰和

石膏制造（30

1）

水泥制造（30

11）

水泥粉磨
水泥磨机、预粉磨

主电动机

水泥制造（30

11）



8 石灰
生石灰、消石灰、水

硬石灰
石灰窑

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30）

水泥石灰和

石膏制造（30

1）

石灰和石膏制

造（3012）

9
沥青防水

材料
沥青防水卷材 沥青加热炉

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30）

砖瓦、石材等

建 筑 材 料制

造（303）

防水建筑材料

制造（3033）

10 平板玻璃

普通平板玻璃，浮法

平板玻璃，压延玻璃，

不包括光伏压延玻

璃、基板玻璃

玻璃熔炉
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30）

玻璃制造（30

4）

平板玻璃制造

（3041）

11 陶瓷

建筑陶瓷，不包括非

经高温烧结的发泡陶

瓷板等

辊道和隧道窑

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30）

陶 瓷 制 品制

造（307）

建筑陶瓷制品

制造（3071）

卫生陶瓷 隧道窑
卫生陶瓷制品

制造（3072）

12 钢铁

炼钢用生铁、熔融还

原铁
高炉

黑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加

工业（31）

炼铁（311） 炼铁（3110）

非合金钢粗钢、低合

金钢粗钢、合金钢粗

钢

转炉、电弧炉、VO

D 电炉
炼钢（312） 炼钢（3120）

铸造用生铁 高炉

黑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加

工业（31）

炼铁（311） 炼铁（3110）

13 铁合金
硅铁、锰硅合金、高

碳铬铁、镍铁及其他
矿热炉、电弧炉、

黑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加
铁 合 金 冶炼铁合金冶炼（3



铁合金产品 高炉 工业（31） （314） 140）

14 有色

阴极铜、阳极铜、粗

铜、电解铜
电解槽

有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加

工业（32）

常 用 有 色金

属冶炼（321）

铜冶炼（3211）

粗铅、电解铅、粗锌、

电解锌
电解槽

铅锌冶炼（32

12）

氧化铝（不包括以铝

酸钠、氢氧化铝或氧

化铝为原料深加工形

成的非冶金级氧化

铝）、电解铝

煅烧或焙烧炉、电

解槽
铝冶炼（3216）

序号
产业分

类
产品 核心设备

对应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及代码

大类 中类 小类

15 铸造

黑色金属铸件

电炉等熔炼设备、

造型设备

金属制品业

（33）

铸 造 及 其他

金 属 制 品制

造（339）

黑色金属铸造

（3391）

有色金属铸件
有色金属铸造

（3392）

16 煤电

电力（燃煤发电，包

含煤矸石发电）
抽凝、纯凝机组

电力、热力生

产和供应业

（44）

电力生产（44

1）

火力发电（44

11）

电力和热力（热电联

产）
抽凝、背压机组

热电联产（44

12）

说明：1.“两高”项目范围以产品和核心设备界定；

2.本目录根据国家规定和我省实际动态调整，其中，国家明确规定不作为“两高”项目

的自动退出本目录，国家新增加的“两高”项目



自动纳入本目录。

附件 2

“两高”项目提级审批和窗口指导工作指南

为强化“两高”项目源头管控，严把“两高”项目准入关

口，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根据《企业投资项目核

准和备案条例》（国务院令第 673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

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山东省 2017 年本）的通知》

（鲁政发〔2017〕31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鲁政办

字〔2021〕98 号）等要求，制定“两高”项目提级审批和窗口

指导工作指南如下。

一、提级审批

（一）提级审批范围。



提级审批范围限于《山东省“两高”项目管理目录》（2

022 年版）规定的煤电、炼化、钢铁、焦化、水泥、轮胎 6 类

项目。对该 6 类项目的立项，由省有关部门核准或备案。其中，

新建（改扩建，下同）煤电、炼化项目实行核准制；新建钢铁、

焦化、水泥、轮胎实行备案制。

（二）提级审批程序。

提级审批工作由省发展改革委牵头负责。项目建设单位将

有关材料提报省发展改革委政务服务窗口，具体承办处室在征

求省有关部门意见、必要时组织专家评审的基础上，依法依规

履行核准备案程序。

（三）提级审批报送材料。

1.新建煤电、炼化项目，建设单位提交以下材料：（1）

项目核准的申请文件；（2）项目申请报告；（3）经有关部门

审核同意的产能、能耗、煤耗、碳排放、污染物排放“减量替

代方案”或企业不增加产能、能耗、煤耗、碳排放、污染物排

放的承诺（仅限于不实行“五个减量替代”的情形，下同）；

（4）建设项目用地（用海）预审与选址意见书；（5）需进行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项目，应提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或风

险等级确认意见（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或其指定的部门、单位

出具）；（6）项目列入规划布局的批复意见。



2.新建钢铁、焦化、水泥、轮胎项目，建设单位提交以下

材料：（1）项目所在市发展改革委出具的项目备案请示文件；

（2）项目建设方案；（3）项目产能、能耗、煤耗、碳排放、

污染物排放“减量替代方案”或企业不增加产能、能耗、煤耗、

碳排放、污染物排放的承诺。

二、窗口指导

（一）窗口指导范围。

窗口指导范围限于《山东省“两高”项目管理目录》（2

022 年版）规定的煤制液体燃料、基础化学原料、化肥、石灰、

沥青防水材料、平板玻璃、陶瓷、铁合金、有色、铸造 10 类

项目。

（二）窗口指导重点评估内容。

（1）项目是否符合相关产业布局和规划要求；（2）项目

是否符合法律法规、产业政策要求；（3）项目建设对能耗双

控、碳排放、污染物排放和碳达峰碳中和的影响；（4）项目

建设对产业发展、产业安全、产业生态的影响。

（三）窗口指导程序。

窗口指导工作由省发展改革委牵头。项目建设单位所在市

发展改革委将有关材料提报省发展改革委工业处，省发展改革

委在征求省有关部门意见、必要时组织专家评审的基础上出具



窗口指导意见，市、县（市、区）有关部门根据窗口指导意见

依法依规办理立项手续。

（四）窗口指导报送材料。

（1）项目所在市发展改革委出具的窗口指导请示文件；

（2）项目建设方案；（3）项目产能、能耗、煤耗、碳排放、

污染物排放“减量替代方案”或企业不增加产能、能耗、煤耗、

碳排放、污染物排放的承诺。

三、有关要求

（一）项目建设单位要如实提报有关资料，按程序办理立

项手续，不得瞒报造假，不得未批先建，一旦查实，由核准备

案机关撤销立项并抄送有关部门作进一步处理，对经认定的严

重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违反法律法规的，依法进行处罚

并追究责任。

（二）市县有关部门要依法依规履行职权，全面夯实属地

监管责任，严禁对提级审批项目进行越级审批，在取得窗口指

导意见前，不得违规办理立项手续；要督促指导项目建设单位

严格按照立项文件要求依法依规进行项目建设，建设内容发生

重大变更的，要及时报备并履行相关手续，对监管失职或监督

不力的单位，给予约谈、通报，责令限期整改，对负有责任的

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规给予问责处理。



（三）省有关部门要强化信息沟通和工作协同，指导项目

建设单位编制完善相关资料，按照职责分工对提报资料进行认

真审核。要全面落实“放管服”工作要求，依法依规开展工作，

不得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或其他门槛，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

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依法依规追责问责。

四、其他事项

（一）提级审批及窗口指导范围根据我省“两高”项目范

围动态调整情况进行调整变更。

（二）本指南由省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